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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本宗教法人问题可以追溯至明治政府起草民法时期。虽然明治政府最终决定设立特

别法，但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的论争始终贯穿于宗教法人制度的确立期和改革期。日

本设立宗教法人制度是为建立近代行政国家，将宗教团体纳入国家神道体制，服务侵

略战争。占领期改革后日本保留了宗教法人制度，是因为盟军总司令部未能辨明民法

法人与宗教法人的异同、不了解日本建设行政国家的意图。2006年日本进行公益法人

制度改革，公益法人与宗教法人的规定逐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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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共制定了三部宗教法人法律，分别是《宗教团体法》（1939 年）、《宗教法

人令》（1945 年）和《宗教法人法》（1951 年），建立了独树一帜的宗教法人制度，与其他国

家多通过民法典成立宗教团体法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实际上，日本的宗教法人与民法

法人具有深厚渊源，以上三部法律在制定中都出现过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的论争。

日本宗教团体的法人问题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末，明治政府借鉴西方法律制定民法时期。

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多次讨论了神社、寺院的法人资格，最终决定在民法之外设立特别法。但

这一方案几经争论，直到二战期间日本推行总体战体制，作为特别法的《宗教团体法》才得

以出台，以宗教法人的形式确立了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盟军占领时期日本颁布了《宗教法

人令》和《宗教法人法》，两部法令都旨在对宗教法人制度进行改革，具体内容虽有所不同，

但在制定过程中，日美双方均就宗教团体应成立宗教法人还是民法法人的问题进行了交涉。

由此可见，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的论争始终贯穿于日本宗教法人制度的确立期和改

革期。日本学界在讨论民法典或宗教法人法令时，大都涉及了上述论争，但对宗教法人与

民法法人的内在联系关注不足，对论争原因的解释停留在日美文化冲突等较为宽泛的程

度。A2017 年我国颁布《民法总则》，将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纳入法人制度范畴，构

建了解决宗教组织从事民事行为和依法保护宗教财产的基础性制度。B 受其影响，近年来我

国学界广泛关注日本《宗教法人法》等，对该法的认证制度、公告制度等有了较为深入地分

析，但对日本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的比较研究尚未给予足够重视。C 鉴于此，本文将回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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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围绕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所展开的三次论争的历史背景，分析日本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的

联系与区别，尝试从日本吸收西方文明、建立近代国家的角度探讨日本设立并维持宗教法人

制度的根本原因。

一、日本宗教法人制度确立期的论争

从 1890 年颁布旧民法到 1898 年实施《民法》，日本围绕民法典的论争持续了近十年。

在此期间，宗教团体的法人问题也经历了三次讨论，当时尚未出现宗教团体的概念，被讨论

的对象主要是神社和寺院。

1890 年明治政府颁布深受法国民法典影响的旧民法，人事编第 5 条规定：无论公私，不

经法律认可不得成立法人，不遵循法律规定不得享有私权。A 参与旧民法起草的熊野敏三以

日本自古以来的习惯为根据，提出由民法确立基本原则，通过特别法规定神社、寺院的法人

地位等具体内容。B 旧民法最终延期，经过多年的民法典论争后，1896 年明治政府颁布《民

法》前三编，第 34 条规定：祭祀、宗教、慈善、学术、技艺等公益相关的社团或财团，不以

营利为目的者经主管官厅认可后可以成立法人。C 在法典委员会审议时，起草者之一的穗积

陈重表示民法中的规定是通则，以后必定会制定与神社、寺院相关的特别法。D

明治政府制定民法典时，前后两届起草委员都秉持了以民法规定为基本原则，另行制定

神社、寺院相关特别法的意见，这与起草者学习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强调日本传统习惯有关。

民法典起草者强调日本的传统习惯并非只针对神社、寺院的法人问题。明治政府着手制

定民法的主要动力是为实现与欧美国家修改条约，如何调和西方法律制度与日本传统的问题

在整个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都极为突出。从两者的二元论框架研究日本民法的制定过程已经

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有研究表明从明治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

伊藤博文对民法的思考重在保证行政能够顺应事宜、充分发挥作用。E 也就是说，伊藤的构

想并不以西方法律制度与日本传统的对抗关系为基础，而是始终坚持建设行政国家的理念。

日本制定民法时，神社、寺院的法人问题在本质上也与宗教行政息息相关。伊藤博文认

为，旧民法中“不经法律认可不得成立法人”的规定意味着政府认可的效力将下降。F 旧民

法延期后，1896 年颁布的《民法》前三编对该条规定并没有进行大幅修改，第 33 条仍旧规

定：不根据本法或其他法律规定不得成立法人。G 但是与旧民法不同的是，1896 年《民法》

将法人分为营利和公益两类，并且增加了行政机构的许可权限。如上所述，第 34 条规定“祭

祀、宗教”等公益相关团体需要“经主管官厅认可”才可成立法人。

尽管伊藤的理念已经在 1896 年《民法》中得到体现，但是在《民法》正式实施之前，上

述规定却出现了变动。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1898 年 1 月 12 日至 1898 年 6 月 30 日）下台

前夕，1898 年 6 月 21 日明治政府颁布《民法施行法》，第 28 条规定：民法中有关法人的规

定目前不适用于神社、寺院、神殿及佛堂。H 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因为明治政府打算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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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寺院的法人问题。根据日本学者关义央的研究，具体原因是当时主管神社和寺院的内

务省已经起草了特别法法案，并以日本独特性为由要求删除《民法》中的规定。民法起草委

员也认为改变传统的神社、寺院体制存在实际困难。关义央指出，神社、寺院被排除出民法

法人，说明当时日本将神社、寺院看作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A 关义央的实证研究虽有史料

支撑，但其分析却存在不够准确之处，因为从之后明治政府提交的宗教（团体）法案的内容

来看，当时神社和寺院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为了建立国家神道体制，明治政府只是企图将

神社剥离出私法体系，寺院并不在内务省的考虑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神社、寺院是否成立

民法法人，牵扯到了私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而在伊藤博文看来一旦有关私权的规定涉及

行政权的行使问题，则不属于民法的立法范畴。B

随后日本针对宗教团体设立特别法的过程并不顺利，从 1899 年到 1929 年日本政府向帝

国议会提交了三次宗教（团体）法案，因包含大量行政权限，遭到了宗教团体等的激烈反对。

1899 年第一次宗教法案将神社排除在外，意味着寺院、教会等宗教团体被置于私法人的地位，

日本佛教界对此强烈不满 C，1900 年 2 月法案被贵族院否决。1927 年、1929 年的第二次宗

教法案和第一次宗教团体法案因审议未了而告终。日本政府制定这两份法案的理由大体一致：

旨在整理统一明治以来的宗教法规，保护监督宗教团体，便利行政事务。D 与第一次宗教法

案相比，以《民法》为基本原则，制定针对宗教团体特别法的意识大幅减弱，更加重视政府

对宗教团体的统制力。民本主义思想家吉野作造认为第二次宗教法案以“教导政策”为基调，

对宗教团体而言是“有害无用”。E 第一次宗教团体法案则受到了基督教团体及以美浓部达

吉为首的知识分子的反对。F

随着总体战体制的形成，除了加强宗教行政的诉求外，从第二次宗教法案开始政府还强

调动员宗教团体的重要性。1939 年平沼骐一郎内阁向帝国议会提交宗教团体法草案，将宗教

动员作为重中之重大肆渲染，同年 3 月《宗教团体法》成立。G

由上可知，虽然宗教团体的法人问题始于制定旧民法时期，但明治政府为了建立国家神

道体制、统制其他宗教团体，最终将该问题置于《民法》规定之外。在此后长达 40 年的讨论

中，日本始终以建设行政国家的理念为指导，在特别法中除了规定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外，

更侧重于处理“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便利宗教行政事务”等。

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教团体法》成立后，日本的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既有相同之处，也

存在差异。相同点在于，宗教法人和民法法人的规定都是基于行政国家的理念制定的，在成

立时都需要得到政府行政机构的认可。区别在于，《宗教团体法》中规定了更多的行政权限，

同时旨在对宗教团体施行“保护与监督”政策，一方面除了认可外，宗教法人还必须接受文

部省等的监督和调查，实际上比民法法人的规定更为严苛；另一方面国家公认宗教团体可以

享受免税等优惠政策，文部省与战时受益宗教团体之间建立了微妙而复杂的平衡关系。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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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貴族院議事速記録第九号，昭和 2 年 1 月 29 日，第 154—155 页；貴族院議事速記録第十五号，昭和 4 年 2 月 15 日，第

331—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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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罗敏：《总体战体制下日本文部省宗教动员机制的形成与影响》，《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 年第 3 期。

H　�罗敏：《总体战体制下日本文部省宗教动员机制的形成与影响》，《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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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宗教法人制度改革期的论争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日本，盟军总司令部将《宗教团体法》视为限制日本

信仰自由的法律，于 1945 年 10 月 4 日发布《基本指令》，要求废除《宗教团体法》等。《基

本指令》的发布标志着日本宗教法人制度正式进入改革期，之后日本废除《宗教团体法》、颁

布《宗教法人令》，直到 1951 年《宗教法人法》出台，将近 6 年的改革才最终结束。在《宗

教法人令》和《宗教法人法》的起草过程中，均出现了有关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的论争，不

过参与论争的主体与明治时代不同，主要是盟军总司令部与文部省、日本宗教界等。

（一）占领初期的论争

《基本指令》要求日本政府直接废除《宗教团体法》，但文部省以避免废除该法后宗教法

人被迫解散为由，与盟军总司令部负责宗教事务的民间信息教育局展开交涉。文部省最初提

交的方案是颁布废除《宗教团体法》的敕令，同时在该敕令中宣布保留《宗教团体法》中与

宗教法人相关的条文。A

文部省的方案实际上是将《宗教团体法》进行分割，废除原法律中盟军总司令部有可能

反对的部分规定，保留维持宗教法人运营的条文。看似既完成了《基本指令》的要求，又保

证了已经成立宗教法人的团体可以继续保有法人资格，从事法人活动。但是这一方案并没有

顺利通过民间信息教育局的审核，而是在三点上引发了该局的不满：一是该方案在正式交由

盟军总司令部批准之前，已经经过了天皇的敕许，违背了盟军对日间接占领的程序；二是文

部省要求保留的法律条文中仍然包含了不少统制宗教团体的内容，让民间信息教育局深感疑

虑 B；三是在交涉过程中，民间信息教育局查阅了日本《民法》中有关法人的规定 C，一时间

出现了宗教团体通过《民法》成立法人的可能性。

然而相较于前两点，民法法人与宗教法人之争并没有成为讨论焦点。由于时间紧迫，

民间信息教育局对日本民法法人与宗教法人的理解有限，因此占领初期的讨论未能深入。

在交涉过程中，对于日本进行特别立法的问题，民间信息教育局局长戴克曾提出一旦制

定特别法，就有可能影响信仰自由，因此强烈质疑设立特别法的合理性，并且指出美国在税

法中设有对宗教团体免税的规定，日本也应该如此。D 另一方面，由于对《民法施行法》突

然否定《民法》第 34 条规定的缘由不甚了解，民间信息教育局无法就《民法》是否适用于宗

教团体做出判断，因此该局将问题核心转化为宗教团体能否通过《民法》成立法人，并计划

听取宗教界人士的意见。1945 年 11 月 5 日在与宗教界人士会谈时，戴克询问在《民法》中

增加免税规定后是否还需要特别立法，与会人员多表示需要。E 之后民间信息教育局没有进

一步讨论。

由此可见，占领初期民间信息教育局将日本设立特别法的原因仅仅理解为实施免税政策，

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最终民法法人的方案以宗教界人士的否定而告终。不久文部省起草了

A　�ウッダード著：《天皇と神道―GHQ の宗教政策》，阿部美哉訳，サイマル出版会 1988 年，第 91 页；［日］清水節：《占領

下の宗教制度改革―宗教法人令の起草過程を中心に》，《日本歴史》（675）2004 年。

B　�ウッダード著：《天皇と神道―GHQ の宗教政策》，阿部美哉訳，サイマル出版会 1988 年，第 92 页；［日］清水節：《占領

下の宗教制度改革―宗教法人令の起草過程を中心に》，《日本歴史》（675）2004 年。

C　�Conference�on�Religious�Bodies�Law，1945/10/30，文件号：CIE（D）05745，盟军总司令部民间信息教育局档案（CIE 文件），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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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法人令草案，经民间信息教育局修改后，日本于 1945 年 12 月 28 日正式颁布《宗教法人

令》，同日废除《宗教团体法》。

（二）占领后期的论争

从 1947 年开始，以《宗教法人令》存在缺陷等为由，文部省提出制定新的宗教法人法

律，但是一直未能征得民间信息教育局的同意。1949 年 10 月民间信息教育态度发生转变，

开始讨论制定宗教法人法律事宜，伍达德被任命为主要负责人。

在此之前文部省与民间信息教育局的讨论都是围绕宗教法人法律展开，但伍达德上任后

另辟蹊径，提出涉及宗教团体财产的部分通过《民法》成立财团法人，宗教团体整体不需要

成立法人。自占领期第一次讨论以来，民法法人为何不适用于宗教团体、设立针对宗教团体

的特别法有何意义，是民间信息教育局一直抱有的巨大疑问，伍达德的构想表明当时困扰盟

军的仍是民法法人的可行性问题。为此，1949 年 11 月 17 日伍达德与大森亮顺、里见达雄 A

等佛教人士会谈，再次询问了民法法人是否可行。大森亮顺表示《民法》规定过于严格，民

法法人需要得到政府许可，应根据寺院实际情况制定特别法人。里见达雄认为《民法》的社

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具有各自特点，而寺院兼有这两者的特点。B

《民法》之所以被认为过于严苛是因为占领期宗教法人的改革时间和力度比民法法人更

早、更大。如前所述，1896 年颁布的《民法》前三编在法人相关条文中加入了政府认可的规

定。在民间信息教育局的要求下，1945 年 12 月颁布的《宗教法人令》规定宗教团体成立法

人时采取登记制，完全删除了《宗教团体法》中的认可规定。《宗教法人令》是《基本指令》

实施的结果，先于《日本国宪法》颁布。随着新宪法的实施，1947 年起《民法》《刑法》《诉

讼法》等进行了相应修改。但在这次修改中，《民法》第 34 条和《民法施行法》第 28 条都没

有做任何改动，仍然包含了认可规定的《民法》反而与民间信息教育局废除行政干涉的目标

不一致了。这也表明在《宗教法人令》颁布后，民间信息教育局方面认为宗教团体的法人问

题已经解决，没有对民法法人做过更多研究。

与占领前期的短暂讨论相比，占领后期的讨论时间也不算长，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但相较而言，后期的讨论在法理上更为深入，涉及了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有关法人性质、认

可方式的比较。尽管如此，民间信息教育局方面试图促使宗教团体直接成立民法法人，或在

物质层面成立财团法人的方案都遭到了日本各方的反对。1949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初，伍达德

放弃了财团法人构想，在与宗教界人士的座谈会上表示准备制定新的宗教法人法律。C

三、日本设立和维持宗教法人制度的根本原因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外压之下逐渐建立起包括《民法》在内的明治宪法体制，宗教团体

如何成立法人被提上议程。然而明治政府本着确保行政权的行使不受议会影响的方针，通过

《民法施行法》将宗教团体特殊化，隔离于私法之外，原本应由《民法》所涉的私法法人被转

换成受制于国家神道的特别法人。

随着侵略战争进一步扩大，为尽可能多地动员国民参与战争，日本确立了总体战体制。

1938 年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是对明治宪法体制下议会制度的巨大破坏，由此政府和军部

A　�大森亮顺（1878—1950），曾任东京浅草寺住持；里见达雄（1895—1972），曾任净土宗宗务总长。

B　�宗教法人二関スル仏教側ノ意見，文件号：CIE（D）05743。

C　�Comments�on�the�Conference�on�the�Religious�Corporation�Ordinance�at�Kyodan�Bldg.25�Nov.�文件号：CIE（D）05742；12 月 4 日宗教

法人制定に関する懇談会，Conference�about�the�Formulation�of�the�Religious�Juridical�Person�System�4�Dec. 文件号：�CIE（D）0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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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敕令而不是法律对国家的各方面资源进行动员。尽管当时文部省也面临开展宗教动

员的压力，但政府方面并没有像动员其他领域资源那样通过敕令的方式解决，而是再次起草

宗教团体法案提交帝国议会审议。这是因为该法案不仅仅是一部动员宗教团体的法案，文部

省的宗教动员与宗教行政权限、宗教团体法人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了近代日本宗教法

人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宗教团体法》以特别法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是在近代私法体系上嫁

接了法西斯政权对宗教团体进行统制与动员的依据。

占领期民间信息教育局对宗教团体成立民法法人进行了两次讨论，但焦点都集中在了免

税或宗教团体财产等问题上，始终未能理清日本摒弃《民法》规定，设立特别法的目的何在。

造成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首先民间信息教育局对日本民法法人和宗教法人异同的研究

不够充分。二战期间美国方面已经对日本展开研究，形成了基本的对日占领政策，虽然方便

了盟军总司令部迅速推进改革，但是一旦遭遇新的问题，也暴露出准备不足的缺点。占领初

期，民间信息教育局认为在去除了对信仰自由的妨碍后，盟军在宗教领域的占领目标基本上

已经实现 A，也就丧失了继续研究宗教法人的动力。占领后期伍达德再次提出民法法人的构想

似乎顺理成章，应是充分讨论后的结果。但实际上从 1945 年 10 月民间信息教育局第一次接

触日本《民法》，到 1949 年 11 月伍达德构想的提出，足足四年时间该局并未对宗教团体是否

可以成立民法法人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1946 年伍达德进入民间信息教育局，全面负责宗

教相关事务，但直到 1949 年底放弃财团法人构想后才开始研读《宗教法人令》。B 归根结底，

占领期为确立信仰自由原则，民间信息教育局采取的多是废除大日本帝国法令的消极手段 C，

因此疏忽了对日本宗教法人制度的研究。

其次民间信息教育局只对行政干涉宗教团体的危害时刻保持警惕，对宗教行政如何介入

的问题不够敏感。在有关民法法人的讨论中，民间信息教育局听取的主要是战时公认宗教团

体的意见，殊不知为了延续自身利益，战后这些团体依然拥护宗教法人制度。因此民间信息

教育局从这些团体口中无法得出日本制定特别法的真正缘由，只能获得特别法可以实现宗教

团体利益的信息，受其影响民间信息教育局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财产和免税问题上。另一方面

民间信息教育局只注重讨论民法法人与宗教法人的差异，却忽视了两者相通之处，也就是虽

然程度不同，但是在明治宪法体制和总体战体制下，基于超国家主义的巨大行政权限在制度

层面对两者都有所渗透。

占领期盟军总司令部民间信息教育局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明确的民法法人认识。民间

信息教育局无法弄清《民法》和特别法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日本近代为建

设行政国家，在保证行政权方面所作的制度设计。不仅是特别法，在《民法》中明治政府也

规定了行政认可权限，因此民间信息教育局追寻的民法法人的解决方案也蕴藏着行政权力干

涉宗教团体的危险。既不愿陷入战前特别法的制度窠臼，又无法直接利用民法法人，伍达德

构想试图用财团法人的方法既解决法人和财产问题，又完全规避宗教行政。通过区分宗教团

体的物质和精神层面，将精神层面与国家行政之间的联系完全割裂，实质上仍然是将宗教团

体特殊化的一种构想，没有触及日本宗教法人制度的本质。因此既不能说服争取行政权限的

A　�ウッダード著：《宗教法人法の研究》，古賀和則訳，龍谷大学宗教法研究会編：《宗教法研究》第 11 輯，法律文化社 1992

年，第 86 页。

B　�《総司令部と仏教各宗代表者懇談会》，《仏教思潮》第 3 巻第 1 号，1950 年 1 月。

C　�ウッダード著：《宗教法人法の研究》，古賀和則訳，龍谷大学宗教法研究会編：《宗教法研究》第 11 輯，法律文化社 1992

年，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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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省，也无法满足战时公认宗教团体的愿望，最终不了了之。

1951 年颁布的《宗教法人法》将登记制改为认证制，宗教法人制度得以保留，促使日

本宗教团体成立民法法人的尝试最终失败，这让伍达德深感遗憾。A 与此同时，《宗教法

人法》附则第 25 条规定，删除《民法施行法》第 28 条。B 就法律条文而言，《民法施行

法》第 28 条是原本是明治政府为制定特别法而设置的法律依据，该条被删除后宗教法人

与民法法人的矛盾反而突显出来。正如“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目标那样，盟军方

面忌惮日本的军国主义毒瘤，但却忽视了行政国家理念对日本的束缚，影响了改革的彻底�

推行。

四、结语

回顾日本宗教法人制度的建立过程可以看出，从最初的宗教团体法人化问题，到后来的

宗教法人、宗教行政、宗教动员多方面相结合，这一制度起源于明治宪法体制，成立于总体

战体制。历经日本国宪法体制下的改革后，宗教法人制度仍然得以保留，并延续至今。

无论是宗教法人制度的确立期还是改革期，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的法理冲突一直未能彻

底消解。从历史角度看，日本宗教法人制度的建立或改革都承受了来自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

强制性；从历次论争的话语来看，日本方面一直在强调自身传统的特殊性，因此宗教法人与

民法法人的关系很容易被理解为日本传统与西方法律体系的对立、日美文化冲突等。但是通

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二元论说不足以解释日本设立和维持宗教法人制度的原因。宗

教法人制度并不是孤立的，与其他日本近代法律的设立具有相似的历史过程和特点。虽然法

令条文多模仿了西方法律，但是基本理念则是建立近代行政国家。

日本的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以及之后的公益法人之间形成了平行且交错的关系。1951

年《宗教法人法》颁布后，两者之间看似没有联系、互不涉及，但是在法律条文、制度更新

等各方面其实都紧密关联。2006 年日本颁布《公益社团法人和公益财团法人的认定等相关法

律》和《一般社团法人和一般财团法人相关法律》，将民法法人分为公益法人和一般社团、财

团法人，实施公益法人制度改革。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依据《民法》采用规制色彩极为浓厚

的许可主义，未对公益法人的设立许可以及认定标准进行明文规定，意图将之交由各主管部

门自由裁量，以此严格控制公益法人的设立，并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地设立官办公益法人。C

由此招致的行政干涉和官员勾结正是这次改革的出发点 D，因此改革的重点是规制缓和以及基

于公益考量的税制优惠政策，这两点恰恰促使公益法人与宗教法人的相关规定逐步接近。

两种制度的趋近再次表明，近代日本宗教法人、民法法人背后的实质矛盾是行政权与私

权之间的尖锐对立。然而，两者的概念如何区分 E，税收优惠能否采取同样的制度设定等仍须

进一步解答，这也是今后日本宗教法人或公益法人制度改革的方向所在。

（责任编辑  王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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